
 

9 

 

輔英科技大學 護理學院  

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課程暨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
 

97 年 11 月 19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訂定 

98 年 2 月 18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98 年 3 月 26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98 年 10 月 27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99 年 4 月 7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02 年 02 月 19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04 年 6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06.09.20_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07.05.15_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113 年 05 月 10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 

 

 

第一條  輔英科技大學護理學院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落實課程規劃

與發展，設置課程暨實習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 

第二條  本委員會主要執掌如下： 

一、 審議本系各學制之核心課程與必、選修課程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規劃。 

二、 審訂本系各學制課程開課原則。 

三、 研訂本系各學制之課程銜接規劃。 

四、 審議本系各學制實習課程整體規劃及運作機制。 

五、 定期檢討並審議本系實習學分數及其它事宜。 

六、 其他有關本系課程及教學相關事宜。 

第三條  本委員會委員由系主任、專任教師代表 2-5 名、學生代表至少 1 名及業界人員

1-2 名（由教師及學生代表總人數三分之一組成）；系主任為主任委員兼召集

人。 

第四條  本委員會開會時，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，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，由主任委員責

成委員一人代理之。 

第五條 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六條  本委員會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議；出席人員逹二分之一以上同

意，始可決議。 

第七條 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為 1年，連選得連任；於每學年最後一次會議中改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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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系主任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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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英科技大學 

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 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課程計畫審查表 

科目名稱 
科目代

碼 

負責教

師 
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
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   
□融入國考命題大綱 

□融入教育部社會關切議題 

□通過 

□建議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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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英科技大學 

助產與婦嬰健康照護系課程計畫審查作業流程 

 

□融入服務學習內涵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

不符合 

教師撰寫課程計畫。 

通知教師上網

登錄課程計

畫。 

課程計畫紙本

經主任核章後

存檔備查。 

提系課程暨
實習委員會
審查。 

教師於規定期限前將

課程計畫／申請案送

系辦公室彙整。 

教師修改課程計畫

／申請案。 

請委員再次

審查（免提

課委會）。 

符合 

符合 

不
符
合
 

教師提出開設融入服

務學習內涵課程申

請。 

將融入服務學

習申請案送學

院彙整。 


